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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教育推廣班實施要點 

一、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以下稱本館）為規範教育推廣班（以下稱推廣班）

之班務運作管理，促進市民終身學習，提升生活品質，訂定本要點。 

二、 推廣班班務管理、學員及教師權利義務之相關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 推廣班每年辦理 3期，由本館依據年度預算、課程性質及場地容量，擬訂

每期招生簡章，簽核館長同意後，於報名日前 15天公告招生。 

四、 推廣班招生對象以年滿 13歲（含）以上為限，但有特殊情形須調整年齡

者，應載明於招生簡章課程備註欄。 

五、 推廣班採網路報名，每班招生人數未達 20人得不予開班。報名作業方式

依下列規定： 

（一）報名：欲報名者須進入本館報名系統詳實填寫報名資料，如誤繕導致

系統誤判為新學員，溢繳之學員卡費不予退還。 

（二）繳費：報名完成後，須列印繳費單完成繳費，始取得上課資格。 

（三）領取學員卡：新學員須於首次上課時，憑身份證明文件，至本館 1樓

服務台領取。 

六、 為增進資源使用效能，落實為民服務，本館得於報名作業結束後，尚未開

課前，就尚有名額班別，開放民眾現場報名。 

七、 學員的姓名、電話、地址及電子郵件帳號等個人資料，僅供推廣班管理使

用，應嚴密保護，不得洩漏。 

八、 收支相關規定：  

(一) 講師鐘點費：每小時 700元，必要時檢討調整之。 

(二) 學員研習費：每期 1,800元，另須依據規費法，每 3年參酌講師鐘點

費、水電空調費、行政管理等費用及鄰近同質性機構收費行情，據以

調整合理收費標準。 

(三) 學員卡費：新學員須負擔學員卡費 40元，可終身使用，遺失須繳交卡

費申請補發。 

(四) 研習費優惠規定： 

1.設籍高雄市之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新住民及 65歲以 

上等 5類身份之市民報名研習課程，且上課達全期三分之一學員，得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研習費補助，每人新台幣 300元（報名 2班 

以上者亦同）。每期各類身份補助名額，得視當年度預算額度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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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彈性調整之。因故申請退費者，不得申請補助。 

2.本館員工及符合本館志願服務要點第十條第一項取得上課資格志工， 

願意優先擔任班長，負責門禁、水電及學員管理者，免收研習費，但 

須負擔學員卡費 40元。 

(五) 課程材料費：研習費不包括課程材料費，各課程教師須於報名前依課

程需求編列材料費，經本館核准，公告於招生簡章後，始得實施。 

九、 學員可於課程未達全期三分之一期間，提出轉班申請，本館視各班學員數

及課程品質彈性調整之，惟以 1次為限。 

十、 研習費退費規定： 

（一） 報名截止後，因報名人數不足致開班不成，退還全額之研習費或輔導

轉班。 

（二） 因個人因素欲申請退費者，依下列標準退還繳交之研習費，所有課程

不得保留： 

1.繳費後至報名截止日，因意外受傷或疾病等因素，須具公私立地區醫 

院、區域醫院、醫學中心等層級醫療機構診斷證明，經本館審核後全 

額退費。 

2.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所報班別第 1堂課）前，退還百分之八十。 

實際上課日至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百分之五十。 

3.逾全期課程三分之一者(含)，不予退還。 

（三） 申請退費者須持繳費單正本(遺失者，須簽具切結書)、身分證，並填

寫退費申請書辦理。因前款第 1目因素申請退費者，須另執公私立地

區醫院、區域醫院、醫學中心等層級醫療機構證明書。 

（四） 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本館須取消課程或因期程無法延後補課時，按比

例退還研習費。 

（五） 研習費用均繳付公庫，申請退費者須俟本館報請市府財政局核准撥款

後，通知辦理退費。 

（六） 退費可採簽領現金或匯款方式辦理。選擇匯款者，須提供本人存摺封

面影本，如匯款銀行非公庫銀行，須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並由退費

金額中扣除。 

十一、 教師甄選、聘任與解聘： 

（一） 推廣班授課教師由本館依開設課程需求甄聘專業師資，經書面審查、

面試並陳報館長同意取得候用資格。 

（二） 候用教師欲任教班別達開班條件者，由本館正式聘用授課。 

（三） 教師聘期採 1期 1聘，聘用有效期間不得中途離職。 

（四） 教師違反第十二點第(一)項情形經查證屬實，本館得於聘用有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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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簽陳館長核定後解聘，並追究一切相關責任。 

十二、教師守則暨班務管理： 

（一） 教師於任教期間須恪守下列事項： 

1.教師授課須配帶教師卡，刷卡進出本館大樓。 

2.教師卡請妥善保管，未再續聘者須繳回。 

3.教師務必親自授課，非經本館同意，不得私自委由他人授課。 

4.教師因課程需要，得報請本館同意後，遴選無給職助教 1名，惟以協 

助課程為限，不得授課。 

5.嚴禁私自招收學員進入本館上課。 

6.上課教材應公布規格讓學員自行採購或統一代購。 

7.教室之使用，應本和諧相處且互相尊重之原則，教師應以身作則，切 

勿有貶損他班或挑撥情緒之言論。 

8.教師請假，須於課程前 1週告知本館，並主動聯繫該班學員周知。該 

課程順延補課，並應於下期課程開課前補畢。若無法如期補完，須經 

該班全體學員同意後，另擇期補課。 

9.須落實教室設備之維護及班級管理。 

10.教師行為不得有損師道。 

（二） 教師於任教期間須督導下列班務管理事項： 

1.上課期間禁止旁聽，非本班學員不得進入教室上課或逗留，以維護教 

學品質。 

2.督促學員遵守本要點各項規定及基本禮儀規範。 

3.遴選班長協助課務行政並落實上課日誌之記載。 

4.課程中遇偶發事件，立即主動處置，必要時請本館值班警衛或保全協 

助，並將處理情形記錄於上課日誌。 

十三、學員守則： 

（一） 學員於上課期間須遵守下列事項： 

1.上課須配帶學員卡確實刷卡，不得出借他人使用。 

2.無學員卡不得進入上課，忘記帶卡者，可於服務台班級資料冊簽名後 

進入上課，惟 1期以 2次為限。超過 2次者，須重新付費補辦新卡。 

3.進出本館應注意服裝儀容，避免穿拖鞋上課。 

4.上課期間禁止旁聽、試聽、頂替或跨班上課。 

5.各班班長須確實清點人數，非本班學員不得進入教室上課。如有異 

狀，即刻通知教師處理。 

6.學員上下課可搭乘電梯，若走樓梯請隨手關閉樓梯燈。 

7.下課後應於 15分鐘內離開教室。各班班長須確實負責關閉教室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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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冷氣、電燈及教具櫃。 

8.使用舞蹈教室，請將鞋子置於鞋櫃，私人用具下課後應即攜回，勿置 

於公用開放式置物櫃。 

9.學員於課程中之行為若違反性別平等規定者，本館將依性騷擾防治法 

報請相關單位處理。 

（二） 違反上述規定並查證屬實者予以勸導或退班。繳交之研習費依退費

規定辦理。 

十四、課程行政： 

（一） 推廣班課程以 26小時為 1期，計 13週，遇國定假日或高雄市政府

發布停課，當日課程順延補課，不另行通知學員。 

（二） 學員上課總時數達三分之二者，得依據出勤刷卡紀錄申請研習時數

證書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 

（三） 學員時數認證，須於課程結束後 5年內填妥申請書逕洽本館辦理。 


